
15 
 

附件 7： 
2022 年湖南省高职单招考试益阳医专考点突发事件

应急处置预案 
为切实做好 2022 年湖南省高职单招考试益阳医专考点

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理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本考点预防和

控制2022年单独招生考试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，保证2022

年单独招生考试的顺利举行，特制订本考点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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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 2022 年湖南省高职单招考试益阳医专考点突发事

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

作。 

组  长：周  奎 周志宏 

副组长：姚腊初 昌立为 贾  平 许德超 

成  员：王伟俊 杨益宁 傅学红 詹  辉 罗  维 

詹运开 唐元兢 阳泽华 贺  旭 易淑明 

龙焕明 张  凡 王跃辉 文  勇 曹玉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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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确保健康安全 

1.严格健康检测。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在考场入口处安

排专人检测考生体温、健康码、行程码等。凡是健康码红码

的考生，除将名单报省教育考试院外，同时向当地卫健、疾

控部门报告。红码考生转移至隔离点参加考试。 

2.做好考场医疗服务。对考生发热、咳嗽以及其他突发

疾病及时护理、送医。此外，对于非新冠肺炎感染确需考试

的体温异常考生，须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说明和考生提

供的书面承诺书，联系考务办后送入“隔离考场”进行考试。

隔离考场设信息楼八楼。 

（二）加强组考管理，确保考试顺利 

如出现以下情况，则按相应措施处置。

 

1.试题失密、泄密。

考前发现因试卷丢失、被窃或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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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造成试题失密、泄密的情况，考点高职单招考试工作领

导小组立即停止使用该试卷，报告省教育厅、省教育考试院

和市教育考试院，按程序启用备用卷，并迅速开展调查，妥

善处置。 

2.考生与身份证件或考场座位表上的照片不符。

监考员

在核查考试证件时，发现考生与身份证件或考场座位表上的

照片不符时，如确系替考，应终止该考生作答，并要求考生

在有关材料上签字确认，上报考务办。对怀疑替考的，立即

通过流动监考报告主考，由主考核实情况，如确系替考，应

终止该考生作答，并要求该考生在有关材料上签字确认。 

3.考生坐错位置。

监考员在核查考试证件时，发现考生

坐错位置时，应做出如下应急响应：（1）监考员经确认是

本考场考生时，立即责令其坐到相应座位；如果是其它考场

考生，应稳定考生的情绪，并立即报告主考。（2）主考责

成有关考务工作人员立即查明考生的确切位置，安排考生进

场考试。（3）处理该情况所误时间不予顺延。 

4.试卷启封前，发现试卷袋口或密封有异常迹象。

（1）

监考员应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，安排考生在考场等

候。（2）主考与监考员共同将异常情况记录在案后，将有

问题试卷交还试卷保密室，封存备查，立即上报省、市教育

考试院。 

5.试卷袋启封后，发现试卷不完整、字迹模糊、错装等情况。

（1）监考员先让考生答题，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

主考。（2）主考同意后，启用备用卷。（3）由 2名试卷保

管人员送至考场视频监控下启封并由 2 名监考员和考生在

《备用卷卡启用记录表》签字记录。 

6.发现考生将规定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。

当监考员发现

考生将手机、复习材料等规定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时，应做

出如下应急响应：（1）如监考员在开考前发现考生携带规

定以外的物品，应要求其放置在指定地点，对于拒交者，则

按违规处理，取消参考资格，并要求该考生在有关材料上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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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确认。（2）如监考员在开考后发现考生携带规定以外的

物品，则按违规处理，终止该考生作答，并要求该考生在有

关材料上签字确认。 

7.考生在考场内突发疾病。

开考后，有考生在考场内突

发疾病时，应做出如下应急响应：（1）监考员将该情况上

报考点主考。（2）主考指挥和监督医疗组予以就地治疗或

送至就近医院治疗。（3）对于经简易治疗能坚持本场考试

的，鼓励其坚持考试；难以坚持者，允许其退场治疗，但离

开考场后不得再入场考试，记入考场记录单。 

8.个别监考人员突发疾病。

考试开始后，监考员突发疾

病时，应做出如下应急响应：（1）考场内另一名监考员立

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，同时控制考场秩序。（2）

考点主考立即安排治疗，同时安排后备监考员接替该监考员

工作。 

9.考生在考场内喧哗。

（1）监考员应予以制止，制止

无效的，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，通过流动监考将考生带至考

务办公室处理。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，并报告考点

主考。（2）考点主考核实有关情况，对其按违规处理，并

要求该考生在有关材料上签字确认。 

10.未列入本办法中的突发情况。

（1）监考员通过流动

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。（2）主考根据有关文件规定，进行

处理或上报省教育考试院，请示处理意见。 

 


